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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以现场会议和通

讯表决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及会议资料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

日以电子邮件及传真形式通知了全体董事。本次董事

会会议的应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会议的通知、召开以及参与表决董事人数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董事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逐项审议通过了《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内容进行修正的议案》

１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为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计算

公式为：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

决议公告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即

４６．２６

元

／

股，最终发行

价格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本次发行完成前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对本发行价格作相应除权除息处理，本

次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９３

号《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报告书》，标的资产截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的评估值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以此为基础，经双方公平协商确定的交易价格为

３２

，

４４０

万元。

２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发行数量

根据本次股票发行价格及交易价格，本次向特定对象齐舰、刘科全发行的

Ａ

股票数量合计为

５００

万股，其中向齐舰发行

２５５

万股，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３６．３６％

的股权；向刘科全发行

２４５

万股，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３４．９４％

的股权。

３

、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现金对价

公司向特定对象齐舰、刘科全合计支付人民币

９

，

３１０

万元，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２８．７％

股权。其中，向齐舰支付

４

，

７４８．１０

万元，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６４％

股权；向刘科全支付

４

，

５６１．９０

万元，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０６％

股

权。自本次重组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启明星辰将现金对价一次性支付给齐舰、刘科全。

本次决议的有效期为本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逐项审议，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二、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

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公司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制作的《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

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与齐舰、刘科全签署〈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和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公司与齐舰、刘科全签署《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本议案尚需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获得与会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通过。

四、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批准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预测审

核报告的议案》

同意公司聘请的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的编号

为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５７

号《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０６２５１

号《北京

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５８

号《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度备考合并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中瑞岳华专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５９

号《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中瑞岳华专

审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６０

号《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盈利预测审核报告》；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资产评估资

格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了编号为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９３

号《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资产评估

报告书》。

五、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本次交易定价的依据及公平合理性说明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同意关于本次交易定价依据及公平合理性的说明：

１

、本次拟购买资产的评估机构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业务资格。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及经办

评估师与本次公司、交易对方及标的资产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除专业收费外的现实的和预期的利害关系；评估机构具

有独立性。

２

、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所设定的评估假设前提和限制条件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规定执行、遵循了市场通用的惯例或准

则、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３

、本次评估的目的是确定标的资产于评估基准日的市场价值，为本次交易提供价值参考依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

限公司采用了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两种评估方法分别对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价值进行了评估， 并最

终选择了收益法的评估值作为本次评估结果。本次资产评估工作按照国家有关法规与行业规范的要求，遵循独立、客观、公

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资产评估方法，实施了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在评估基

准日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所选用的评估方法合理，与评估目的相关性一致。

４

、本次交易以标的资产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交易价格，交易标的评估定价公允。

５

、评估价值分析原理、采用的模型、选取的折现率等重要评估参数符合拟购买资产实际情况，预期各年度收益和现金流

量评估依据及评估结论合理。

６

、独立董事对评估机构的独立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见。

六、会议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审议，同意由董事会召集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

《启明星辰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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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

会议审议的议案须经公司股东大会审批。根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董事会提

议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会议”），现就会议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本次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第一届董事会

（二）本次会议经公司第一届董事会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１０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其中：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

任意时间。

（四）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和互联网系统向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五）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系统两种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方式。

（六）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

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或者在网络投票时间参加网络投票。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４

、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相关人员。

（七）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已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二）会议审议的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２

、逐项审议《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和《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内容进行

修正的议案》

２－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６

、上市地点；

２－７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２－８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９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１０

、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２

、 本公司拟向自然人齐舰、 刘科全合计支付

９３１０

万元购买其所持有的网御星云

２８．７％

股权， 其中， 向齐舰支付

４７４８．１０

万元，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６４％

股权；向刘科全支付

４５６１．９０

万元，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０６％

股权；

２－１３

、自本次重组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启明星辰将现金对价一次性支付给齐舰、刘科全。

３

、《关于〈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

４

、《关于公司与齐舰、刘科全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和

＜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

＞

的

议案》和《关于公司与齐舰、刘科全签署〈购买资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和〈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之补

充协议〉的议案》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三、现场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方式：

１

、个人股东应持股东账户卡、身份证、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他人出席会议

的，代理人应持股东账户卡、股东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商出具的有效股权证明到本公

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须

加盖公章）、出席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须加盖公章）、法人授权委托书、代理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到本公司证券部办理登记手续；

３

、路远或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信函或传真上须写明联系方式，须在登记时间

６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７

：

００

前送达

公司证券部。

（二）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３０－１７

：

００

；

（三）登记地点及授权委托书送达地点：详见会议联系方式。

（四）注意事项：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场。

四、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４３９

２

、投票简称：启明投票

３

、通过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

票业务操作。

４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Ａ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Ｂ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１

，

２．００

元代表议案

２

，

３．００

代表议案

３

，

４．００

代表议案

４

，

５．００

代表议案

５

，具体如下表：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委托价格
总议案 表示对以下议案

１

至议案
５

统一表决
１００．００

议案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
２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和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
产相关内容进行修正的议案 ２．００

２－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０１

２－２

发行方式
２．０２

２－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２．０３

２－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２．０４

２－５

发行数量
２．０５

２－６

上市地点
２．０６

２－７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２．０７

２－８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２．０８

２－９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２．０９

２－１０

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２．１０

２－１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２．１１

２－１２

本公司拟向自然人齐舰
、

刘科全合计支付
９３１０

万元购买其所持有的网御星云
２８．７％

股
权

，

其中
，

向齐舰支付
４７４８．１０

万元
，

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６４％

股权
；

向刘科全支
付
４５６１．９０

万元
，

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０６％

股权
。

２．１２

２－１３

自本次重组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启明星辰将现金对价一次性支
付给齐舰

、

刘科全
。

２．１３

议案
３

关于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３．００

议案
４

关于公司与齐舰
、

刘科全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和
《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之补充协议

》、《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
》

和
《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
买资产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

》

的议案
４．００

议案
５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案
５．００

Ｃ

、在“委托数量”项下，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数如下：

表决意见类型 委托数量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Ｄ

、本次股东大会投票，对于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股东通过交易系统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

有效投票为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他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

Ｅ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Ｆ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视为未参加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的投票程序：

１

、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２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交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

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Ａ

、申请服务密码：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激“申请密码”，填写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

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Ｂ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检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

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可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票
３６９９９９ ２．００

元 大于
１

的整数
Ｃ

、申请数字证书：

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９９１８８０／２５９１８４８５／２５９１８４８６

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

ｘｕｎｉｎｇｙａｎ＠ｐ５ｗ．ｎｅｔ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

投票。

（三）网络投票其他注意事项：

１

、 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票结果， 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

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若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

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联系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联系人：钟丹、刘婧

（二）出席本次会议股东的所有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会议的进程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８

）；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证券日报》；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

附件：

授 权 委 托 书

兹全权委托 女士

／

先生代表本单位（本人）出席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受托人有权依照本授权委托书的指示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并代为签署本次股东大会需

要签署的相关文件。

本授权委托书的有效期限为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起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之时止。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如下：

序号 审议事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特别决议
一

《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议案
》

二 《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议案
》

和
《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份及现
金购买资产相关内容进行修正的议案

》

（

一
）

发行股份
１

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２

发行方式
３

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４

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
、

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５

发行数量
６

上市地点
７

本次发行股份锁定期
８

标的资产自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期间损益的归属
９

标的资产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１０

本公司滚存未分配利润安排
１１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决议的有效期
（

二
）

支付现金

１２

本公司拟向自然人齐舰
、

刘科全合计支付
９３１０

万元购买其所持有的网御星云
２８．７％

股权
，

其中
，

向齐舰支付
４７４８．１０

万元
，

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６４％

股权
；

向刘
科全支付

４５６１．９０

万元
，

购买其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４．０６％

股权
。

１３

自本次重组通过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
１０

个工作日内
，

启明星辰将现金对价一次
性支付给齐舰

、

刘科全
。

三 《

关于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
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及其摘要的议案
》

四
《

关于公司与齐舰
、

刘科全签订附生效条件的
＜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和
＜

关于发行股
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

＞

的议案
》

和
《

关于公司与齐舰
、

刘科全签署
〈

购买资
产框架协议之补充协议

〉

和
〈

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

〉

的议案
》

五 《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相关事宜的议
案

》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指示，以在“同意”、“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

√

”为准，对同一审议事项不得有两项或多项指

示。如果委托人对某一审议事项的表决意见未作具体指示或对同一审议事项有两项或多项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已的意

思决定对该事项进行投票表决。

委托人名称或姓名： 委托人证件名称：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名称或姓名： 受托人证件名称：

受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简称：启明星辰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摘要

上市公司

上市地点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证券交易所

启明星辰

００２４３９

交易对方 住 所 通讯地址

齐 舰 北京市海淀区遗光寺

２０２０

大院

５

楼

８

号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

６

号中电信

息大厦

８

层

刘科全 北京市丰台区朱家坟五里三号院一楼

301

号

公 司 声 明

本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重组的简要情况，并不包括《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的各部分内容。《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及其摘要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并对报告书及其摘要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报告书中财务会计报告真实、准确、完整。

本次交易对方已出具承诺函，保证其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

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事项的生效和完成尚待取得有关审批机关的批准或核准。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机关对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所作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本公司股票的价值或投资者收益的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任何与之相反

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本公司自行负责；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

负责。

投资者若对本报告书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

备查文件的查阅方式为：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一层

电话：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联系人： 潘重予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交易方案概述：启明星辰拟通过发行股份及现金对价的方式，购买自然人齐舰、刘科全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合

计

１００％

股权，其中齐舰持有网御星云

５１％

股权、刘科全持有网御星云

４９％

股权。齐舰、刘科全均已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本次交易不涉及国有资产转让。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不构成启明星辰实际控制人变更。

二、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为网御星云的

１００％

股权，其中

５１％

股权由齐舰、刘科全从联想控股处受让。网御星云（联想网

御）的前身是联想集团信息安全服务事业部。

２００４

年

１０

月联想集团向亚信控股有限公司（简称

ＡＳＩＡ

）转让包括联想网御之前

身联想集团信息安全服务事业部在内的

ＩＴ

服务业务主体部分， 实现了

ＡＳＩＡ

与联想集团

ＩＴ

服务业务的合并。

ＡＳＩＡ

对联想集团

ＩＴ

服务业务收购完成后，委托联想控股及自然人俞兵和王峥出资组建联想网御，并指令其下属关联公司联想亚信通过与联

想控股、俞兵和王峥等签署《股权转让安排合同》、《借款合同》、《独家购买权合同》、《独家业务合作协议》等一系列协议，实现

对联想网御的财务控制。根据前述系列协议，联想控股为联想网御工商登记之股东，但不享有联想网御股权所对应之实际股

东权益，

ＡＳＩＡ

为联想网御

５１％

股权的实际权益人。

２０１０

年，

ＡＳＩＡ

及其下属关联公司联想亚信拟退出信息安全业务，同时也为

履行《股权转让安排合同》，同意联想网御管理层提出的管理层收购事项。

ＡＳＩＡ

、联想亚信、齐舰和刘科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

日

签署了《解决联想网御财务控制关系的框架协议》及补充协议等系列协议，解除了

ＡＳＩＡ

对联想网御的财务控制。同时，

ＡＳＩＡ

促使联想控股将其所持联想网御的

５１％

股权转让给管理层，完成管理层收购。鉴于联想控股并不享有网御星云之实际股东

权益，网御星云股权不属于联想控股管理和使用的国有资产，联想控股向齐舰和刘科全转让该等股权不属于处置国有资产，

不会构成国有资产流失。

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第四章

／

第二节

／

网御星云历史沿革”相关内容。

三、本次交易标的采用收益法与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评估机构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价值的最

终评估结论。根据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评

估基准日，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评估价值为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根据启明星辰与齐舰、刘科全签署的《购买资产框架协议》及其补充

协议，经交易双方协商，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作价

３２

，

４４０

万元。

根据启明星辰与齐舰、刘科全签署的《关于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及其补充协议，齐舰、刘科全承诺，本

次交易完成后，网御星云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上市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２

，

５１０

万

元、

２

，

９５０

万元、

３

，

４２０

万元。如果

２０１１

至

２０１３

年，网御星云实际利润达不到承诺利润数，齐舰、刘科全按获得现金对价和股份

对价的比例进行补偿。

四、本次交易中，启明星辰向齐舰、刘科全支付的现金对价合计

９

，

３１０

万元，其中向齐舰支付的现金对价

４

，

７４８．１０

万元，

购买网御星云

１４．６４％

股权，向刘科全支付的现金对价

４

，

５６１．９０

万元，购买网御星云

１４．０６％

股权。

本次交易中，启明星辰向齐舰、刘科全发行股份的价格为公司董事会通过《重组预案》相关决议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均价，即

４６．２６

元

／

股；发行股份数合计

５００

万股，其中向齐舰发行股份

２５５

万股，购买网御星云

３６．３６％

股权。向刘科全发行股

份

２４５

万股，购买网御星云

３４．９４％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０

，

３７５．９１２３

万股。网御星云将成为启明星辰

１００％

控

股的子公司。齐舰、刘科全承诺：在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过程中认购的股份自本次发行结束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

进行转让。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外，其他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低于

１０％

的股东（即社会公众股东）所持上市公司股份将不低于增发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

，不会导致上市公司股权分布连续二十

个交易日不具备上市条件。

五、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已经完成，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声明保证本报告书中相关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

六、本次交易对方齐舰、刘科全已出具承诺函，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保证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七、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还需获得如下批准：（

１

）公司关于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２

）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本次交易能否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和证监会的相关核准，以及最终

获得相关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关于本次重组的有关风险因素特别说明。

本次交易面临以下风险：

１

、标的资产的估值风险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的评估值为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增值率为

３３６．２６％

［增值率

＝

（评估值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

－

网御星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７４

，

４９７

，

２６９．３６

元）

／

网御星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经审计净资产

７４

，

４９７

，

２６９．３６

元］。

同时，本次交易由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采用收益法对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

评估值为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简称“本次评估”）；基于

ＭＢＯ

的需要，由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

采用资产基础法评估对联想网御（网御星云前身）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评估值为

３

，

２３６．０５

万元（简称“

ＭＢＯ

评估”）；两次评估值

差异较大。评估值差异较大的主要原因，一是两次评估方法不同，本次评估值采用了收益法进行评估，

ＭＢＯ

评估采用了资产

基础法进行评估；二是两次评估的基础条件发生了较大变化，

ＭＢＯ

评估，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为《联想控股

有限公司拟转让联想网御科技（北京）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书》［天兴评报字（

２０１０

）第

４９９

号］所载的内容，评估结

论的确定是基于以下原因：“鉴于联想网御公司使用的联想品牌即将到期和当前存在的骨干人员流失较为严重的现状；鉴于

联想网御过去几年营业利润多为亏损，利润总额主要靠补贴收入（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如果国家对于软件产品的该项优

惠措施到期后不再持续将严重影响联想网御的盈利状况。鉴于上述情况，联想网御的未来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

次评估选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最终的评估结论。”而本次评估值，基础条件发生了变化，首先是联想品牌使用权即

将到期的情况，并未给网御星云的经营造成重大负面影响；其次是自网御星云实施管理层收购以来，并未发生员工大规模异

常流失现象；再次是国家加大了对软件产业的支持和扶植力度，软件产品增值税退税优惠政策在

２０１０

年底到期后，国家明确

表示继续保持对软件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由于软件行业特点，利润总额对于软件增值税退税依赖较大。鉴于国务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进

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１

］

４

号），明确继续实施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因此本次

评估时，继续按照增值税退税政策延续不变的条件下，根据网御星云的预测及承诺利润值，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将分别实

现净利润不低于

２５１０

万元、

２９５０

万元、

３４２０

万元，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的评估值为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

本公司特提醒投资者，虽然评估机构在评估过程中严格按照评估的相关规定，并履行了勤勉、尽职的义务，但标的资产

的最终评估值较帐面值增值较大，请投资者注意本次评估增值较大的风险。

２

、业务重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网御星云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将会进行业务重组。业务重组成功具有不确定性，可

能会对两公司的业务成长产生一定影响。

３

、人才流失风险

如果公司在本次重组后不能继续保持网御星云现有的管理团队和骨干员工的稳定，将会带来人才流失风险，对公司的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４

、本次交易形成的商誉减值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在启明星辰合并资产负债表中将形成一定金额的商誉。如果网御星云未来经营状况恶化，则存在商誉

减值的风险，从而对启明星辰当期损益造成不利影响，提请投资者注意。

５

、财税优惠政策风险

（

１

）增值税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０

］

２５

号），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按

１７％

的法定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

３％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

２０１０

年底该项政策到期后，国务院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

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２０１１

］

４

号），明确继续实施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目前相关部门的实施细

则尚待出台。由于优惠政策可能会随经济发展而发生变化，如果将来增值税优惠政策取消或减弱，将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

２

）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风险

依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有关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０

］

２５

号）的规定，对软件企业所退增值税税款由企业用于研究开发软件产品和扩大再生产，不作为企业所得税应税收入，不予

征收企业所得税；对国家规划布局内重点软件企业，当年未享受免税优惠的减按

１０％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新《企业所得

税法》实施后，《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所得税若干优惠政策的通知》（财税［

２００８

］

１

号）重申了软件企业上述所得税

优惠政策。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国家需要重点扶持的高新技术企业减按

１５％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信息安全技术类”

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中的“电子信息技术”范畴内，如果《企业所得税法》的税收优惠法律条款发生不利变

更，或者公司以后年度不能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公司须按

２５％

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公司存在所得税税收优

惠政策的风险。

６

、技术风险

公司及网御星云所处的行业具有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技术和产品更新快，产品生命周期短的特点，如果公司及网御

星云不能保持技术优势，将对公司的生产和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７

、股市风险

股票市场的价格波动，可能会给投资者带来一定的风险。

８

、其他风险

本公司不排除因政治、政策、经济、自然灾害等其他不可控因素带来不利影响的可能性。

提醒投资者认真阅读本报告第十三章所披露的风险提示内容，注意投资风险。

释 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义载明，以下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一
、

一般术语
公司

／

本公司
／

上市公司
／

股份公司
／

启明星辰 指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公司 指 公司前身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贸公司 指 公司前身

，

北京启明星辰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西藏天辰 指 公司股东

，

西藏天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ＫＰＣＢ Ｖ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ＫＰＣＢ

指 公司外资股东
，

ＫＰＣＢ Ｖ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指 公司外资股东
，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Ｃｅｙｕａｎ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指 公司外资股东
，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Ｊａｍｅｓ Ｂｉｄｚｏｓ ／ Ｂｉｄｚｏｓ

指 公司外资股东
，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Ｊａｍｅｓ Ｂｉｄｚｏｓ

Ｓａｎｆｏｒｄ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指 公司外资股东
，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联想控股 指 联想控股有限公司
，

联想集团的控股股东

联想集团 指 联想集团有限公司
，

香港上市公司
，

股票代码
０９９２

亚信控股
／ ＡＳＩＡ

指
Ａｓｉａｉｎｆｏ－Ｌｉｎｋａｇｅ

，

Ｉｎｃ．

，

中文名称亚信联创有限公司
，

美国
ＮＡＳＤＡＱ

上市公
司

，

ＡＳＩＡ

原名
Ａｓｉａｉｎｆｏ Ｈｏｌｄｉｎｇ

，

Ｉｎｃ．

，

中文名称亚信控股有限公司
，

联想亚信
的控股股东

亚信科技 指 亚信联创科技
（

中国
）

有限公司
联想亚信 指 联想亚信科技有限公司
《

公司章程
》

指 现行有效的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公司股东大会 指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公司董事会 指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公司监事会 指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网御星云

／

目标公司 指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联想网御 指 联想网御科技

（

北京
）

有限公司
，

是网御星云更名前的公司名称
交易对方

／

认购人 指 自然人齐舰
、

刘科全
ＭＢ０ ／

本次
ＭＢＯ ／

联想网御
ＭＢＯ

指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

齐舰
、

刘科全购买联想网御全部股权的行为
《

ＭＢＯ

框架协议
》

指
《

解决联想网御财务控制关系的框架协议
》

及补充协议
交易标的

／

标的资产 指 北京网御星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权
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

／

本次重
组

／

本次交易 指 启明星辰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网御星云
１００％

的股权

本报告书
／

《

重组报告书
》

指 《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
产重组报告书

（

草案
）》

《

购买资产框架协议
》

／

《

框架协议
》

指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齐舰和刘科全签署的
《

购买资产框
架协议

》

《

补偿协议
》

指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与齐舰和刘科全签署的
《

关于发行股
份及现金购买资产的补偿协议

》

《

评估报告
》

／

《

评估报告书
》

指 由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日的网
御星云的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标的股份 指
上市公司本次拟以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的方式向认购人发行的人民币普
通股

（

Ａ

股
），

包括本次发行结束后
，

由于公司送红股
、

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增
持的公司股份

承诺利润
／

承诺净利润 指
认购人承诺的网御星云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
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按

《

企业会计准则
》

编制的财务报表的税后净利润
（

以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如果
《

评估
报告

》

所确定的盈利预测与认购人承诺的不一致的
，

以两者中较高者为准

实际利润
／

实际净利润 指
网御星云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审计的按

《

企业会计准则
》

编制的财务报表的税后净利润
（

以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计算依据

）

承诺年度 指
２０１１

年
、

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

已补偿股份数 指
交易对方在承诺年度内已经按照各方的约定向上市公司补偿的股份数总
额

，

即已按照约定划转至上市公司董事会设立的专门账户进行锁定的股份
数总额

特殊限售股份 指

自启明星辰本次发行股份结束之日至网御星云
２０１３

年度专项审核报告出
具后

１０

个工作日止
，

各承诺年度内不得转让的交易对方所认购的上市公司
股份

。

各承诺年度内特殊限售股份数
＝

标的股份总数
－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
已达标承诺利润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承诺利润总额
×

标的股份总数
）。

对于交
易对方而言

，

各承诺年度内
，

交易对方不得转让的特殊限售股份数
＝

认购股
份数

－

（

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已达标承诺利润
÷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承诺利润总
额
×

认购股份数
）

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指 启明星辰董事会通过
《

重组预案
》

相关决议公告之日
交割日 指 本次交易对方将标的资产过户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

公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

证券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

《

重组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
５３

号
《

发行管理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

《

重组规定
》

指 《

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
定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
，［

２００８

］

１４

号
）

《

格式准则
２６

号
》

指 《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２６

号
－

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申请文件

》

《

财务顾问办法
》

指 《

上市公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
》（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
第
５４

号
）

《

股票上市规则
》

指
《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

《

企业所得税法
》

指
《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
》

《

企业会计准则
》

指 财政部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
《

企业会计准则
》

及相关应用指南和解释

４

号文 指 《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
知

》（

国发
［

２０１１

］

４

号
）

工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
北京市科委 指 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
保密局测评中心 指 国家保密局涉密信息系统安全保密测评中心
认证中心 指 中国信息安全认证中心
解放军认证中心 指 中国人民解放军信息安全测评认证中心
公安部监察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局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独立财务顾问

／

太平洋证券 指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律师 指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 指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评估机构

／

中同华 指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元

、

万元
、

亿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

人民币亿元
ＵＳＤ

、

ＵＳ￥

指 美元
二

、

专业术语
赛迪顾问

、

ＣＣＩＤ

指 赛迪顾问股份有限公司
，

是中国规模较大
、

专业能力较强的现代化咨询顾
问企业

ＩＤＣ

指 ＩＤＧ

（

国际数据集团
）

旗下子公司
，

国际知名的信息技术
、

电信行业和消费科
技市场咨询

、

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商
Ｓｏｈｏ

级 指 设备处理能力满足个人或小型分支机构
／

办公室的需要
万兆级 指 设备处理能力达到万兆

（

１０Ｇｂｐｓ

）

信息安全产品
、

安全产品 指
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信息安全产品

，

能够针对网络或者应用提供保护
、

防范对信息系统或网络的非法访问
、

信息篡改
、

和恶意攻击等行为
，

保护网
络和信息系统的保密性

、

完整性
、

可用性
专业安全服务

、

安全服务 指 基于计算机网络环境的信息安全服务
，

主要包括
：

安全管理咨询
、

安全风险
评估

、

渗透性测试
、

安全规划
、

安全策略配置
、

安全培训
、

安全托管等
净荷加密机 指 只针对网络中

ＩＰ

报文数据内容部分进行加密
，

而对
ＩＰ

报文其他部分不加密
的设备

，

比传统加密设备效率更高
，

对网络影响小

ＤＤｏＳ

指
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

（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Ｄｅｎｉａｌ ｏｆ Ｓｅｒｖｉｃｅ

），

利用网络上已被攻陷
的计算机向某一特定的目标计算机发动密集式的

“

服务
”

要求
，

借以把目标
计算机的网络资源及系统资源耗尽

，

使得目标无法提供正常服务
防病毒

（

Ａｎｔｉ－ｖｉｒｕｓ

）

指 通过计算机病毒特征发现并及时清除病毒
，

防止对计算机和网络的破坏

防火墙
（

Ｆｉｒｅｗａｌｌ

）

指
是一种访问控制产品

，

它在内部网络与不安全的外部网络之间设置障碍
，

阻止外界对内部资源的非法访问和内部对外部的不安全访问
，

能有效防止
对内部网络的攻击

，

并实现数据流的监控
、

过滤
、

记录和报告功能
，

隔断内
部网络与外部网络的连接

ＳＳＬ

指
安全套接层协议层

（

Ｓｅｃｕｒｅ Ｓｏｃｋｅｔｓ Ｌａｙｅｒ

），

是网景
（

Ｎｅｔｓｃａｐｅ

）

公司提出的基
于
ＷＥＢ

应用的安全协议
。

ＳＳＬ

协议指定了一种在应用程序协议
（

如
ＨＴＴＰ

、

Ｔｅｌｅｎｅｔ

、

ＮＭＴＰ

和
ＦＴＰ

等
）

和
ＴＣＰ ／ ＩＰ

协议之间提供数据安全性分层的机制
，

它为
ＴＣＰ ／ ＩＰ

连接提供数据加密
、

服务器认证
、

消息完整性以及可选的客户
机认证

ＶＰＮ

指
虚拟专用网

（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Ｎｅｔｗｏｒｋ

），

在公共数据网络上通过采用数据加
密技术和访问控制技术

，

实现两个或多个可信内部网之间的互联
，

以实现
数据在公共信道上的可信传递

ＳＳＬ ＶＰＮ

指 基于
ＳＳＬ

协议建立远程安全访问通道的
ＶＰＮ

技术
，

为应用访问连接提供认
证

、

加密和防篡改功能

ＩＤＳ

指
入侵检测系统

（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依照一定的安全策略
，

对网络
、

系统的运行状况进行监视
，

尽可能发现各种攻击企图
、

攻击行为或者攻击
结果

，

以保证网络系统资源的机密性
、

完整性和可用性

ＩＰＳ

指 入侵防御系统
（

Ｉｎｔｒｕｓｉｏｎ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Ｓｙｓｔｅｍ

），

通过检查网络数据包并确定其
真正用途

，

来检测并阻断攻击网络的恶意通信

ＵＴＭ

指
统一威胁管理

（

Ｕｎｉｆｉｅｄ Ｔｈｒｅａ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由硬件
、

软件和网络技术组成
、

集成多种安全功能的网关设备
，

帮助用户以最便捷的方式实现防火墙
、

防
病毒

、

入侵防御等功能需求

ＳＯＣ

指
安全管理平台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Ｃｅｎｔｅｒ

），

用来监控网络
、

系统和安全设备
的运行状态

，

收集事件信息
，

并进行关联分析
，

对网络进行集中和整体的风
险监控

，

并及时作出可能的响应

安全审计产品 指
按照功能不同可以分为网络审计

、

日志审计
、

数据库审计等
，

分别对网络行
为

、

系统操作日志
、

数据库操作行为进行记录
，

能够提供基于主体标识
（

用
户

）、

操作
（

行为
）、

客体标识
（

设备
、

操作系统
、

数据库系统
、

应用系统
）

的分
析和审计报表

，

为管理者提供依据
，

并事后查证

终端安全管理产品 指
针对网络计算机终端安全防护而提出的一套综合解决方案

，

基于终端状态
行为监测及桌面控管理念

，

对网络中所有终端的可能性安全威胁进行监控
或记录

，

实现系统安全
、

人员操作安全和应用安全的全面管理
，

并能够提供
对网络计算机终端的行为

、

状态等方面的点对点控管

ＣＶＥ

指

通用漏洞披露
（

Ｃｏｍｍｏｎ Ｖｕｌｎｅｒ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ｓ

）。

ＣＶＥ

既是国际著名的
漏洞知识库

，

也是国际上最具公信力的安全漏洞披露与发布组织
。

ＣＶＥ

为
广泛认同的信息安全漏洞或者已经暴露出来的弱点给出一个公共的名称

，

可以帮助用户在各自独立的各种漏洞数据库和漏洞评估工具中共享数据
，

快速地在任何
ＣＶＥ

兼容数据库中找到有
ＣＶＥ

名称漏洞的相应修补信息
，

解
决安全问题

多核平台 指 基于精简指令集
（

ＭＩＰＳ

）

多
ＣＰＵ

（

中央处理单元
）

内核的硬件系统平台

ＳＡＧ

指 应用安全接入网关
（

Ｓｅｃｕｒｉｔｙ Ａｃｃｅｓｓ Ｇａｔｅｗａｙ

），

通过
ＳＳＬ ＶＰＮ

技术实现用户
认证

、

授权管理
、

传输加密等功能
，

支持应用远程安全接入管理
安全隔离网闸 指 利用多主机系统和隔离交换部件实现不同网络间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

，

又
称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

异常流量管理系统 指 通过流量采样分析
、

牵引
，

对网络
ＤＤＯＳ

攻击
、

Ｐ２Ｐ

应用进行识别
、

控制和过
滤

，

实现异常流量清洗和控制管理

ＯＤＭ

指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 Ｄｅｓｉｇｎ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ｒ

（

原始设计制造商
），

指一家厂商根据另一家厂
商的规格和要求

，

设计和生产产品
。

第一章 交易概述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

１

、中国信息安全产业亟需快速做强做大以应对市场高速发展和国际竞争

（

１

）中国信息安全市场快速增长、前景广阔

根据赛迪顾问

２０１１

年发布的 《

２０１０－２０１１

年中国信息安全产品市场研究年度报告》，

２０１０

年中国信息安全市场规模达到

１０９．６３

亿元人民币，比

２００９

年增长

１８％

，而同期全球信息安全市场增长速度为

１１．７％

。同时赛迪顾问预测

２０１１

年到

２０１３

年，中

国信息安全市场将保持

１８．７％

以上的高速增长态势。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信息安全市场相比，我国信息安全投入占

ＩＴ

整体投

入的比重较低。在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６

日举行

ＩＴ

年会上，赛迪顾问公布

２００７

年中国

ＩＴ

整体市场规模为

６７９７．９５

亿元人民币，以此计算，

２００７

年我国信息安全市场规模仅占

ＩＴ

市场整体规模的

０．９８％

，远低于欧美市场

８％－１２％

的比例，未来我国信息安全市场仍有

巨大的发展空间。

（

２

）中国信息安全产业战略地位重要，国际竞争日趋激烈

与一般的

ＩＴ

产品不同，信息安全产品的应用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其用户往往对保密要求较高（如政府、银行、军队等），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更是把信息安全和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并列为国家安全的四大范畴之一。

随着

ＩＴ

技术的不断进步和互联网的广泛普及，信息安全面临着日新月异的发展环境，新需求新技术层出不穷：物联网安

全、云计算安全、虚拟化安全、业务过程安全、端点安全、内容安全、移动安全等，使信息安全产业需求呈现多样化的趋势。在

这种大的背景下，全球信息安全产业并购与融合态势凸显。例如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ＩＢＭ

以

１３

亿美元现金收购互联网安全系统公司

ＩＳＳ

；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思科以

８．３

亿美元收购了电子邮件和网络安全产品的提供商

ＩｒｏｎＰｏｒｔ Ｓｙｓｔｅｍｓ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趋势科技并购

Ｔｈｉｒｄ

Ｂｒｉｇａｄｅ

以加快其虚拟化和云计算的开发速度；

２００９

年

１０

月，思科公司以

１．８３

亿美元现金和其他留职激励条件，收购网络安全

公司

ＳｃａｎＳａｆｅ

；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ＩＢＭ

公司以

２．２５

亿美元收购数据库安全厂商

Ｇｕａｒｄｉｕｍ

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５

月，

Ｏｒａｃｌｅ

收购数据安全公司

Ｓｅｃｅｒｎｏ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Ｉｎｔｅｌ

以

７７

亿美元收购美国最大的信息安全公司之一

ＭｃＡｆｅｅ

；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ＨＰ

以

１５

亿美元收购安全软件厂

商

ＡｒｃＳｉｇｈｔ

，以

９．４５

亿美元收购网络与安全技术提供商

Ｒａｄｗａｒｅ

。这些安全厂商通过收购迅速扩大市场地位和营收规模，并积

极在全球信息安全市场包括中国市场进行扩张，中国的信息安全企业面临着严峻的竞争局势。

（

３

）中国信息安全企业规模相对较小，亟需快速做强做大

目前中国拥有公安部产品销售许可资质的厂商约

５００

余家，拥有信息安全测评中心服务资质的企业约

４００

余家；这些信

息安全企业普遍规模较小，最大规模仅约

１０００

人，绝大多数企业在

１００

人以下；同时低水平重复竞争严重，例如获得公安部防

火墙产品销售资质的企业超过

７０

家，获得远程主机监控产品销售资质的企业超过

８０

家。亟需通过行业的整合，打造产业领导

企业，以应对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

２

、启明星辰和网御星云核心竞争力高度互补，能够充分发挥协同效应

（

１

）双方的核心技术和主要产品高度互补

由于信息安全问题的复杂性，用户普遍希望能够得到一站式的安全解决方案。启明星辰在入侵检测与防护、安全管理平

台、漏洞扫描、统一威胁管理（

ＵＴＭ

）等领域具有深厚的核心技术积累和领先的市场地位。网御星云在防火墙、统一威胁管理

（

ＵＴＭ

）、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应用安全接入网关（

ＳＡＧ

）、异常流量管理系统等领域具有深厚的核心技术积累和领先的市场

地位。在双方的优势产品

ＵＴＭ

上，双方各有侧重，启明星辰的优势在于产品的技术架构平台，网御星云的优势侧重产品功能、

用户体验和产品化能力，形成了高度互补。

（

２

）双方的目标市场和重点客户高度互补

启明星辰与网御星云都是国内一流的信息安全产品、解决方案与服务提供商，双方均专注于企业级安全市场，启明星辰

的主要客户群集中在政府、电信、金融、电力等市场；网御星云的主要客户群集中在政府、军队、军工、能源、交通、大中型企业

等市场；在政府领域，双方又各侧重在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形成了高度互补。

（

３

）双方的发展愿景和企业文化相互兼融

启明星辰的愿景是：为客户提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自主创新的安全产品和最佳实践服务，帮助客户全面提升其

ＩＴ

基础

设施的安全性和生产效能，成为中国最具有主导地位的企业级信息安全提供商，稳步迈入国际信息安全领导企业行列。

网御星云的愿景是：成为领先的、专业的、可信赖的信息安全提供商，让每一名用户放心地使用互联网，缔造中国信息安

全第一品牌。

启明星辰企业文化的主要元素包括：“中和、中正、自强、沉静、责任和承诺”。网御星云的企业文化元素包括“成就公司、

经营自我、严格认真、主动高效”。双方都致力于构建简单、公正、坦诚、务实和可持续发展的企业文化。

双方在企业发展远景和文化上的相互兼融，将有助于进一步发挥双方在技术产品和市场方面的协同效应。

３

、国家一系列政策大力鼓励产业通过合并重组实现产业升级

近年来， 国家先后出台一系列政策文件和措施支持企业进行市场化的并购重组， 促进行业整合和产业升级。

２００８

年至

今，国家出台促进产业并购重组的主要政策及措施如下表：

时间 政策或文件名称 相关主要内容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当前金融促
进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

》

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
，

促进上市公司行业
整合和产业升级

，

减少审批环节
，

提升市场效率
，

不断提高上市公司
竞争力

。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

关于做好缓解当前生产经营困
难保持中小企业平稳较快发展有
关工作的通知

》

大力支持有条件的企业抓住当前有利时机
，

开展资本运营
，

利用境
内外资本市场实施并购重组

，

进行产业链整合
，

提高资源优化配置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

国务院关于促进企业兼并重组
的意见

》

充分发挥资本市场推动企业重组的作用
。

进一步推进资本市场企业
并购重组的市场化改革

，

健全市场化定价机制
，

完善相关规章及配
套政策

，

支持企业利用资本市场开展兼并重组
，

促进行业整合和产
业升级

。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通过发行股票
、

债券
、

可转换债等方式
为兼并重组融资

。

鼓励上市公司以股权
、

现金及其他金融创新方式
作为兼并重组的支付手段

，

拓宽兼并重组融资渠道
，

提高资本市场
兼并重组效率

。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的政

策措施。为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会议确定了以下政策措施：（一）强化投融资支持。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符合

条件的集成电路企业技术进步和技术改造项目。鼓励、支持企业跨地区重组并购，加强产业资源整合。引导设立股权或创业

投资基金，积极推动企业利用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进行质押贷款，拓宽企业融资渠道。（二）加大对研究开发的支持力度。发

挥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引导作用，大力支持软件和集成电路重大关键技术的研发，加快具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的产业化和

推广应用。鼓励企业建立产学研用相结合的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三）实施税收优惠。继续实行对软件产品的增值税优

惠政策，对符合条件的企业分别给予营业税和所得税优惠。（四）加强人才培养和引进。完善对研发人员的激励机制。加强高

校软件工程和微电子专业建设，鼓励有条件的高校与集成电路企业联合建立微电子学院，支持建立校企结合的人才综合培

训和实践基地。加快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五）严格落实软件和集成电路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依法打击各类侵权行为。进

一步推进软件正版化，全面落实政府机关使用正版软件的政策措施，大力引导企业和社会公众使用正版软件。支持企业依

法到国外申请知识产权。（六）加强市场引导，规范市场秩序。加强反垄断工作，创造良好产业发展环境。维护消费者合法权

益。完善进出口支持政策。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国务院发布了 《国务院关于印发进一步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的通知》（国发

［

２０１１

］

４

号），明确继续实施软件增值税优惠政策。

并购、重组是企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手段。启明星辰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在深圳证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不但从资本市场获得了

充足的发展资金，而且更易于采用现金和股份支付等多样化的并购手段，为公司的快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交易意在通过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双方的协同效应，汇聚优秀信息安全专业人才，加强信息安全系列关键技术的布

局，丰富信息安全产品线，提升公司国际竞争力，更好地为客户服务。

１

、强化和丰富信息安全产品线，全面提升产品品质和解决方案能力

到目前为止，防火墙产品仍然是信息安全市场规模最大的一个细分市场，由于上市公司在防火墙领域起步较晚，产品竞

争力和品牌知名度尚不具备竞争优势。而网御星云拥有多年的防火墙产品研发和市场拓展经验，拥有从低端

Ｓｏｈｏ

级到高端

万兆级极具竞争实力的防火墙产品线，是国内防火墙产品线的领导厂商之一。这对丰富上市公司防火墙产品线和提升上市

公司市场拓展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发展在性能指标、检测效率、质量可靠性、检测准确性上都在国际上领先的

ＵＴＭ

产品，是上市公司的重要业务目标。网

御星云在访问控制方面的技术积累、在

ＵＴＭ

产品研发方面的技术沉淀、在安全网关产品化方面的丰富经验，都将成为上市公

司实现上述业务目标的重要保障和重要补充。

网御星云在安全隔离与信息交换系统（安全隔离网闸）、应用安全接入网关（

ＳＡＧ

）、网络流量监控设备、异常流量管理系

统等领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竞争优势的全系列产品线。这将极大地丰富上市公司信息安全核心技术，也是对

上市公司信息安全产品线的重要补充。

２

、显著加强市场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挖掘客户需求，更好地为客户创造业务价值

网御星云是军队、武警、军工企业防火墙和

ＵＴＭ

产品的主要供应商，同时在部分政府机构、部分国有大型企业集团、部分

科研院所和教育行业市场中拥有很高的市场知名度和品牌忠诚度， 与启明星辰在上述领域中的客户群可以进一步形成整

合优势，进一步加强上市公司在政府、国企、教育、科研等领域的客户影响力和品牌知名度。网御星云在全国省、市、县拥有众

多优秀的客户群体，特别是在上市公司市场力量薄弱、品牌知名度不高的部分区域，具有显著的市场竞争优势。这是对上市

公司区域客户群的重要补充。

３

、覆盖全国的信息安全渠道管理和精细化渠道体系

网御星云在多年市场拓展中，建立了一套符合自身业务需要的较为完整的信息安全渠道管理规范和覆盖全国的精细化

渠道管理体系，目前拥有上百家金牌代理商和战略合作伙伴，能够覆盖到全国二三级城市及部分四级城市，渠道分销体系

具有较高的业务稳定性和品牌忠诚度，是该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之一。这些销售渠道，能够较大地提升上市公司的销售能力。

４

、汇聚信息安全专业人才，强化技术创新和产品化能力，提升国际竞争力

网御星云在多年发展中，集聚了一批经过多年历练的技术创新型人才，特别是有一批能够快速将技术转化为有竞争力

的产品的专业人才，同时网御星云经过多年的技术创新与产品研发，在信息安全领域已拥有众多核心技术和专利。这些高级

人才和专利技术，将显著增强上市公司的技术创新和技术转化能力。

二、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筹划非公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议案》，同意

公司筹划重大资产购买事项。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网御星云召开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启明星辰以发行股份及现金的形式购买齐舰、刘科全分别持

有的网御星云的

５１％

和

４９％

的股权；且，齐舰、刘科全承诺放弃优先购买权。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的相关议案。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的相关议案。

三、交易对方和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对方系网御星云的全体股东，分别为自然人齐舰、刘科全。

本次交易的标的资产为自然人齐舰、刘科全合法持有的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

四、交易价格及溢价情况

根据中同华出具的中同华评报字［

２０１１

］第

１９３

号《资产评估报告》，截至评估基准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在持续经营的假设

条件下，网御星云股东全部权益评估价值为

３２

，

５００

万元，比审计后账面净资产

７４

，

４９７

，

２６９．３６

元，增值

２５０

，

５０２

，

７３０．６４

元，增

值率

３３６．２６％

。上述资产的具体评估情况请参见“第四章

／

十网御星云

１００％

股权评估情况”及网御星云的《资产评估报告》。

本次发行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的交易均价，即

４６．２６

元

／

股，其计算方式为：

发行价格

＝

定价基准日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的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的总量。

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若本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将进行相

应调整。

五、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对方齐舰、刘科全在本次交易前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六、本次交易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中瑞岳华为启明星辰出具的中瑞岳华审字 ［

２０１１

］ 第

００９１７

号 《审计报告》、 为网御星云出具的中瑞岳华专审字

［

２０１１

］第

１４５９

号《审计报告》，相关财务比例计算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启明星辰 网御星云 财务指标占比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总额
１１８

，

２９６．８３ ３２

，

４４０．００ ２７．４２％

２０１０．１２．３１

资产净额
９９

，

２２４．０８ ３２

，

４４０．００ ３２．６９％

２０１０

年营业收入
３６

，

６９１．９９ ２４

，

２７５．９２ ６６．１６％

注：网御星云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资产净额指标均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确定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交

易金额。上表中计算依据为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价格

３２

，

４４０

万元。

七、董事会、股东大会表决情况

（一）关于本次交易的首次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１０

日，本公司召开了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

预案的相关议案。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第二次董事会表决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２

日，本公司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发行股份及现金购买资产暨重大资产重组方

案的相关议案。

第二章 上市公司概况

一、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英文名称：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Ｖｅｎｕｓｔｅｃｈ Ｉｎｃ．

股票上市地：深圳证券交易所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３９

证券简称：启明星辰

企业性质：股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一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８

号中关村软件园

２１

号楼启明星辰大厦

注册资本：人民币

９

，

８７５．９１２３

万元

法定代表人：王佳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４６４８０４８

税务登记号码：

１１０１０８６００４８２７０１

组织机构代码证号码：

６００４８２７０１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９３

联系电话：

８６－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０６

传真：

８６－１０－８２７７９０１０

公司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ｖｅｎｕｓｔｅｃｈ．ｃｏｍ．ｃｎ

经营范围：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信息咨询（中介除外）；投资

咨询；销售针纺织品、计算机软硬件、机械设备、电器设备、仪器仪表（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专项规定管理的商品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办理）

二、历史沿革及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时的股权结构

公司系由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整体变更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

日，有限公司召开临时股东会，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净资产值为基础，将有限

公司整体变更为股份有限公司，并签署了《发起人协议书》。

根据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岳总审字［

２００７

］第

５００

号《审计报告》，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有限公司的净资产为

５６

，

９１３

，

９３６．８８

元， 根据中恒信德威评估有限责任公司 （现已更名为 “北京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中恒信德威评报字

（

２００７

）第

２１９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后的净资产为

１３

，

３０９．９３

万元。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以有限公司截至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

审计的净资产值

５６

，

９１３

，

９３６．８８

元为折股基数，折成股本

５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余额

１３

，

９３６．８８

元计入资本公积。中瑞岳华会计师

事务所已对前述变更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５１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３

日， 启明星辰召开了创立大会暨第一届第一次股东大会，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２５

日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登

记，并领取了注册资本为

５

，

６９０

万元、注册号为

１１０１０８００４６４８０４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北京启明星辰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设立时，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权性质
１

王佳
３８

，

５１０

，

８８６ ６７．６８％

自然人股
２

严立
８

，

０６２

，

８４４ １４．１７％

自然人股
３

西藏天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

，

２２７

，

１１９ ９．１９％

社会法人股
４

刘恒
８７１

，

４２４ １．５３％

自然人股
５

茆卫华
８２８

，

４６４ １．４６％

自然人股
６

邱维
８１８

，

４５０ １．４４％

自然人股
７

潘重予
７５８

，

４２０ １．３３％

自然人股
８

刘兴池
６８６

，

４９９ １．２１％

自然人股
９

曾岩
６８４

，

９０５ １．２０％

自然人股
１０

傅世敏
４５０

，

９８９ ０．７９％

自然人股
合计

５６

，

９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

（二）公司设立后至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前的股权变更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５

日，启明星辰与境外投资者签署《终止协议》，终止了境外上市计划。同日，启明星辰与现有股东和境外投资

者签署了《增资扩股合同》，合同约定公司增加注册资本

１６

，

８５９

，

１２３

元，本次增资采取的方式为发行总量为

１６

，

８５９

，

１２３

的新

股， 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全部由香港注册的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

ＫＰＣＢ

Ｖ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以及希腊投资者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Ｊａｍｅｓ Ｂｉｄｚｏｓ

、美国投资者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以自有资金认购。各方同

意认购股份的总对价为

１

，

２６０

万美元，每股认购价格为

０．７４７３７

美元，认购股份占该次增资后股份总额的

２２．８５７０％

。境外投资

者各自的认购股份数额和对价如下：

名称
／

姓名 认购股份数额
（

股
）

对价
（

ＵＳ￥

）

认购股份比例
ＫＰＣＢ １０

，

５３６

，

９５１ ７

，

８７５

，

０００ １４．２９％

Ｃｅｙｕ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２２１

，

２７６ １６５

，

３７５ ０．３０％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５

，

０４７

，

２００ ３

，

７７２

，

１２５ ６．８４％

Ｂｉｄｚｏｓ ５２６

，

８４８ ３９３

，

７５０ ０．７１％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５２６

，

８４８ ３９３

，

７５０ ０．７１％

合计
１６

，

８５９

，

１２３ １２

，

６００

，

０００ ２２．８５％

Ｃｅｙｕ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系一家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４

日在中国香港依据香港公司条例组成及注册的有限公司， 注册编号为

１１７２２０５

，

注册地址为香港中环夏悫道

１２

号美国银行中心

５０９

室， 注册资本为

ＨＫＤ １０

，

０００

， 实收资本为

ＨＫＤ １．００

， 股东为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Ｆｕｎｄ

，

ＬＬＣ

，持有

１

股。

Ｃｅｙｕａｎ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与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最终受同一家公司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

ＬＬＣ

的控制，存在一致行动关系。

Ｂｉｄｚｏｓ

，希腊国籍，护照号码为

５２１０５１

。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美国国籍，护照号码为

０５８６３９７３９

。

２００８

年

２

月

２９

日，公司召开

２００８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向境外投资者发行新股、增加公司注册资本的

决议。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３０

日，商务部以商资批［

２００８

］

６３４

号文批复，批准启明星辰变更为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

日颁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资审

Ａ

字［

２００８

］

０１０３

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根据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中瑞岳华验字［

２００８

］第

２０９５

号《验资报告》，截至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２７

日止，境外投资者认购

金额合计

１２

，

６００

，

２９５．００

美元（其中

２９５

美元为境外投资者汇出的因承担增资款流转过程中银行手续费等相关费用而产生的

余额），按缴款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汇中间价折合人民币

８６

，

４８２

，

６７５．４３

元，其中增加注册资本

１６

，

８５９

，

１２３．００

元，其余

６９

，

６２３

，

５５２．４３

元计入公司资本公积。 国家外汇管理局北京外汇管理部就本次外币出资情况出具了编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１９１

的《确认函》，公司的外资外汇登记证号为

１１００００２００８０００９４６００１

。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在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办理了变更登记手续，领取了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公司类型为股

份有限公司（台港澳与境内合资，外资比例低于

２５％

），注册资本为

７

，

３７５．９１２３

万元。本次变更后，公司股东及其持股情况如

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１

王佳
３

，

８５１．０８８６ ５２．２１％

２ ＫＰＣＢ ＶＴ Ｈｏｌｄｉｎｇｓ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

，

０５３．６９５１ １４．２９％

３

严立
８０６．２８４４ １０．９３％

４

西藏天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５２２．７１１９ ７．０９％

５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５０４．７２００ ６．８４％

６

刘恒
８７．１４２４ １．１８％

７

茆卫华
８２．８４６４ １．１２％

８

邱维
８１．８４５０ １．１１％

９

潘重予
７５．８４２０ １．０３％

１０

刘兴池
６８．６４９９ ０．９３％

１１

曾岩
６８．４９０５ ０．９３％

１２ Ｄｅｍｅｔｒｉｏｓ Ｊａｍｅｓ Ｂｉｄｚｏｓ ５２．６８４８ ０．７１％

１３ Ｓａｎｆｏｒｄ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 ５２．６８４８ ０．７１％

１４

傅世敏
４５．０９８９ ０．６１％

１５ Ｃｅｙｕａｎ Ｖｅｎｔｕｒｅｓ Ａｄｖｉｓｏｒｓ ＨＫ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２２．１２７６ ０．３０％

合计
７

，

３７５．９１２３ １００．００％

(

下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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